
关于明确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有关事宜的通知

为进一步加强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维护辖区金融稳定，推动“两管理、两综合”工作深入开展，经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两管理、两综合”工作领导小组批准，现就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有关事宜明确如下：

一、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的法律依据
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含国家外汇管理局辽宁省分局，简称“人民银行沈阳分行”，下同）在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工作中要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银行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洗钱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外汇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和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发布的相关行政规章、规范性文件及《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金融机构重大事项和重要信息报告制度》、《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金融机构综合评价办法》、《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金融机构综合执法检查办法》等制度办法的要求，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依法、合规做好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工作。

二、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的适用范围

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的适用范围包括在辽宁省内新设立的省级以上（含）法人银行业金融机构、新设立的全国性银行业金融机构省级（或具有省级管理权限）分支机构、改制（合并或分立）后成立的省级以上（含）银行业金融机构等应由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受理的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时集中申报金融管理与服务相关事宜。

上述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后就未列入《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项目表》（附件1）的金融管理与服务项目提出的申请不属于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的适用范围，由相关部门依法、依规予以办理。

三、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的申报与受理
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按照办公室集中受理、各职能部门分项审核、办公室统一反馈的方式受理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的申报，具体要求如下： 

（一）办公室集中受理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申请，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直接向各职能部门申报开业管理与服务的，由各职能部门转送办公室集中受理。

（二）在收到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筹建报告后，办公室应要求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提供其向银行业监督管理机关提交的全部申请材料，并组织约见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主要负责人。

（三）办公室指导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项目表》（附件1）填写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总申报书（附件2）和子项目申报书（附件3），并提供以下书面材料：

1.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向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申请开业管理与服务的正式文件，文件内容主要包括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名称及营业场所（地址和邮编）、业务范围、高级管理人员聘任情况（包括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简历）、内部机构设置及人员配备情况（包括内设部门职责介绍和有关负责人简介）、业务准备及内部制度建设情况、发展规划报告、主要规章制度等；

2.开业核准文件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金融许可证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营业执照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组织机构代码证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

3.其他需要报送的材料。

各成员部门如对本部门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有关项目进行修改或调整，应及时告知办公室，由办公室负责通知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按照修改或调整后的项目进行申报。

（四）办公室收到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申报书及相关申报材料后，转送相关职能部门审核处理。

相关职能部门对是否受理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的申请进行审核，并将审核结果告知办公室（附件4：各职能部门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受理情况告知书）。

办公室将根据各职能部门审核意见统一向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反馈受理情况。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申报事项属于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范围、且提供的书面材料齐全的，予以受理；申报事项不属于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范围的，告知其不予受理；提供的申报材料不齐全的，告知其补充有关书面材料（附件5：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受理情况告知书）。

人民银行沈阳分行负责实施的行政许可的申请和办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执行。

四、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的审核与反馈
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按照各职能部门分别核验、根据职责分工分别反馈的原则处理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的审核与反馈，具体要求如下：

（一）各职能部门收到办公室转送的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申请及相关材料，并经审核决定予以受理后，应严格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规章制度的要求，认真审核申报事项是否符合相关服务标准和管理要求，按照相关规定通过正式文件、业务备案表或其他法律法规许可的方式向银行业金融机构反馈审核意见。按照相关规定，审核意见须经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批准同意的，从其规定。
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申报资料齐全，符合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相关要求的，同意其加入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金融管理与服务体系。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不完全符合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相关要求的，暂不同意其加入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金融管理与服务体系或暂缓其正式开业经营，并对其提出进一步改进要求，待其符合相关要求后，再批准其加入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金融管理与服务体系。

（二）各职能部门可采取法律法规许可范围内，包括但不限于现场辅导、（非）现场检查、资格考试、约见谈话等适当方式，指导和督促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满足人民银行沈阳分行的相关管理要求。

（三）各职能部门应将本部门对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的审核意见抄送办公室。

人民银行沈阳分行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工作流程图详见附件6。

五、责任追究
各成员部门应严格遵照本通知规定加强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工作。人民银行沈阳分行工作人员在新设银行业金融机构开业管理与服务工作中玩忽职守、获取不正当利益和泄露知悉的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按照相关规定予以严肃处理。

特此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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